
浙江工业大学科技项目认定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科技项目的认定和等效评价制度，鼓励广

大教师和科研人员围绕科学技术前沿和国家战略需求，解决区域经济

发展重大问题，承担高水平的科技项目，推进协同创新，加强科技与

经济的结合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按项目来源和经费额度，将科技项目由高到低分为Ⅰ、

Ⅱ、Ⅲ、Ⅳ、Ⅴ、Ⅵ、Ⅶ七大类。

第三条 各类科技项目的分类标准和认定

1. Ⅰ类项目：以浙江工业大学为第一承担单位主持国家科技重大

专项项目；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（包含 863、973、国家科技支撑计

划等）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项目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

计划集成项目。

2. Ⅱ类项目：以浙江工业大学为第一承担单位主持国家科技重大

专项课题（到帐经费≥200 万元）；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，包含 863、

973、国家科技支撑计划（到帐经费≥200 万元）、政府间国际科技合作

重大项目（到帐经费≥300 万元）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重

点支持项目、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、重点项目、科学仪器基础研究

专款项目、重大国际（地区）合作研究项目；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青年

科学家专题项目、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项目；到校经费在 1000 万

元及以上（不含外协）的国防科技计划项目及其他各类纵、横向项目。

3. Ⅲ类项目：以浙江工业大学为第一承担单位主持国家科技重大



专项课题（到帐经费<200 万元）；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，包含 863、

973、国家科技支撑计划（到帐经费<200 万元）、政府间国际科技合作

重大项目（到帐经费<300 万元）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项目；

国家创新人才推进计划中青年领军人才项目、国家特支计划等；教育

部科技研究重大项目、教育部创新团队项目、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

项目。到校经费在 500 万元及以上（不含外协）的国防科技计划项目

及其他各类纵、横向项目。

4. Ⅳ类项目：以浙江工业大学为第一承担单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

基金面上项目、组织间合作研究项目、重大研究计划培育项目；国家

国际科技合作项目；以浙江工业大学为参与单位的Ⅰ、Ⅱ类纵向项目

（在合同任务书中有体现），且到校经费在 100 万元及以上的项目；教

育部重大项目培育项目（到帐经费≥100 万元）；到校经费在 200 万元

及以上（不含外协）的国防科技计划项目及其他各类纵、横向项目。

5. Ⅴ类项目：以浙江工业大学为第一承担单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

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；国家科技计划体系的其他各类项目；浙江省

重点研发计划项目、浙江省重大科技专项；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

和杰出青年基金项目；以浙江工业大学为参与单位参加Ⅰ、Ⅱ类纵向

项目（在合同任务书中有体现），且到校经费在 50万元及以上的项目；

到校经费在 100 万元及以上（不含外协）的国防科技计划项目及其他

各类纵、横向项目。

6．Ⅵ类项目：以浙江工业大学为第一承担单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

基金专项项目、主任基金、除学术会议资助外小额资助项目；教育部

科技研究重点项目等；省自然科学基金一般项目；以浙江工业大学为



参与单位国家国际科技合作项目（到帐经费≥80万元）、承担Ⅰ、Ⅱ类

纵向项目（在合同任务书中有体现），且到校经费在 25 万元及以上的

项目；到校经费在 50万元及以上（不含外协）的国防科技计划项目及

其他各类纵、横向项目。

7．Ⅶ类项目：以浙江工业大学为第一承担单位主持教育部科技一

般项目、科研专项项目；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、联合资

助项目、除学术会议资助外的小额资助项目；省科技计划公益技术应

用研究项目、钱江人才计划项目、软科学项目；到校经费在 20万元及

以上（不含外协）的国防科技计划项目及其他各类纵、横向项目。

第四条 课题组成员参与科技项目的分类标准和认定

1. 到校经费在500万元及以上的Ⅰ、Ⅱ类项目中（不含人才项目），

校内排第 2 位的课题组人员可视同为主持Ⅲ类项目，排名第 3 位的可

视同为主持Ⅳ类项目，排名第 4位的可视同为主持Ⅴ类项目。

2. 到校经费在 500 万元以下的Ⅰ、Ⅱ类项目中（不含人才项目），

校内排名第 2 位的课题组人员可视同为主持Ⅳ类项目，排名第 3 位的

可视同为主持Ⅴ类项目。

第五条 各类项目认定以立项部门批准的项目（课题）合同任务

书等文件，或横向项目合同审批表为依据。

第六条 进入学校科技项目管理的地方研究院牵头承担的各类科

技项目，其级别由工业研究院参照本办法认定。

第七条 2016 年 1 月 1 日后立项的项目按本办法执行，由学校科

学技术研究院、工业研究院负责解释。


